
公告编号：2025-031 

证券代码：833407        证券简称：ST 亚华医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 月 22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已 收 到 江 苏 省 江 宁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                 

驳回原告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6932 元，由原告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亚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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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何伦、刘菡、何家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 3 月 8 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以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三被告持有的南京东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美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持有的东南美容专修学院（以下简称：“东南学院”）100%的权

益。原告按照双方约定向被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要求被告对东美公司及东南

学院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以及办学许可等材料向原告交接交付，但经原告多

次催告，三被告拒不配合，为了获得东美公司控制权，2021 年 1 月 13 日，原告

无奈在江苏商报刊登东美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遗失作废声明。根据双方

协议约定，除东美公司控制权外，东美公司控制下的东南学院的 100%权益亦归

原告所有，原告多次要求三被告配合对东南学院理事会成员进行变更，对东南学

院办学许可证、公章等相应材料向原告交付。直至 2024 年 3 月 19 日，原告与被

告委托人员才对东南学院相关资料进行交接，但是仍存在部分资料未交接，经原

告催告至今未向原告交接交付完成。另经原告向东南学院的管理部门南京市江宁

区教育局咨询及核实，目前东南学院因近几年未进行办学许可证年检，其办学许

可证已经失效，并无法再进行年检及恢复办学许可证的效力，不能再继续开办下

去。原告认为，基于三被告的上述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无法获得东美公司的控制权

及东南学院 100%的权益，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的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2024 年 6 月 26 日原告向三被告发函通知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

三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但三被告拒不配合。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二返还股权转让款 446.02 万元及其资金占用损失，

被告三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 3.98 万元及其资金占用损失（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

照 LPR 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947471.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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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理由：基于三被告的上述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无法获得东美公司的控制权及东

南学院 100%的权益，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2024 年 6 月 26 日原告向三被告发函通知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三被

告返还股权转让款。但三被告拒不配合。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已收到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公司已请专门诉讼代理律师处理，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产生的诉讼费、担保费暂由公司垫付，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及收支能力。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诉讼公司已请专门诉讼代理律师处理。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相关诉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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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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